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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兴业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销售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代

理协议，自2019年6月19日起，本公司新增如下基金销售机构为旗下兴业短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兴业短债债券A，基金代码：002301；基金简称：兴业短债债券C，基

金代码：002769）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其办理该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业

务办理具体事宜请遵从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一、新增销售机构如下：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95528

网址：www.spdb.com.cn

二、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新增销售机构或本公司的官方服务平台（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网站http://www.cib-fund.com.cn)咨询详情。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

资者留意。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关于该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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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召开了2018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监

事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用于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2018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告详见2018年6月27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2019年6月18日， 公司已按承诺将8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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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周新基先生、上海萃竹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0日、3月21日、5月7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票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2019-026）、《关

于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9）。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周新基先生

拟自2019年3月18日起90日内， 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1,547,18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588%；上海萃竹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萃竹” ）拟自2019年3月19日起90日

内，减持公司股份数量45,968,51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截至2019年6月16日和6月17日，周新基先生、上海萃竹本次减持股份的期限分别已经届满。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的股份情况

1、周新基先生减持股份的情况

（1）周新基先生部分股票遭遇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截至2019年6月16日，被动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被动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周新基 2019年3月18日 集中竞价 710,070 0.0463%

周新基 2019年3月19日 集中竞价 193,000 0.0126%

周新基 2019年5月21日 集中竞价 183,000 0.0119%

周新基 2019年5月22日 集中竞价 132,200 0.0086%

周新基 2019年5月23日 集中竞价 76,700 0.0050%

周新基 2019年5月24日 集中竞价 337,000 0.0220%

周新基 2019年5月27日 集中竞价 159,600 0.0104%

周新基 2019年5月28日 集中竞价 581,800 0.0380%

周新基 2019年5月29日 集中竞价 1,049,200 0.0685%

周新基 2019年5月30日 集中竞价 1,065,122 0.0695%

周新基 2019年5月31日 集中竞价 1,068,472 0.0697%

周新基 2019年6月5日 集中竞价 1,146,000 0.0748%

周新基 2019年6月6日 集中竞价 1,138,745 0.0743%

周新基 2019年6月10日 集中竞价 1,141,000 0.0745%

周新基 2019年6月11日 集中竞价 1,135,100 0.0741%

周新基 2019年6月12日 集中竞价 1,140,300 0.0744%

周新基 2019年6月13日 集中竞价 1,153,000 0.0752%

周新基 2019年6月14日 集中竞价 1,147,125 0.0749%

合计 - - 13,557,434 0.8848%

（2）截至2019年6月16日，周新基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票746,000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周新基 2019年5月22日 大宗交易 146,000 0.0095%

周新基 2019年5月23日 大宗交易 600,000 0.0392%

合计 - - 746,000 0.0487%

2、上海萃竹减持股份的情况

（1）上海萃竹部分股票遭遇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截至2019年6月17日，被动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被动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上海萃竹 2019年3月19日 集中竞价 768,500 0.0502%

上海萃竹 2019年3月20日 集中竞价 907,200 0.0592%

上海萃竹 2019年3月25日 集中竞价 510,000 0.0333%

上海萃竹 2019年3月26日 集中竞价 991,000 0.0647%

上海萃竹 2019年3月27日 集中竞价 980,000 0.0640%

上海萃竹 2019年3月28日 集中竞价 962,000 0.0628%

上海萃竹 2019年3月29日 集中竞价 986,000 0.0643%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1日 集中竞价 980,000 0.0640%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2日 集中竞价 974,000 0.0636%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3日 集中竞价 1,011,000 0.0660%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4日 集中竞价 1,008,700 0.0658%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15日 集中竞价 1,010,000 0.0659%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16日 集中竞价 1,020,000 0.0666%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23日 集中竞价 1,028,500 0.0671%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24日 集中竞价 1,026,600 0.0670%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25日 集中竞价 1,029,000 0.0672%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26日 集中竞价 100,000 0.0065%

合计 - - 15,292,500 0.9980%

（2）截至2019年6月17日，上海萃竹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票405,000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17日 大宗交易 255,000 0.0166%

上海萃竹 2019年4月23日 大宗交易 150,000 0.0098%

合计 - - 405,000 0.0264%

3、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周新基 135,743,418 8.8589% 121,439,984 7.9254%

上海萃竹 77,869,463 5.0819% 62,171,963 4.0575%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周新基先生作为公司董事，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新基先生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周新基先生作为重大资产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承诺：（1）自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认购的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2）本人于本

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新

增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3、上海萃竹在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中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因本次交

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为：2015年12月3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目前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4、2019年1月3日，周新基先生、上海萃竹承诺自2019年1月3日至2020年1月2日，不通过二级市场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不含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以及在该期间内不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该部分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等增加的股份。发生被动减持情形，并非周

新基先生、上海萃竹的主观意愿。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周新基先生、上海萃竹已被动减持公司股票和未来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2、鉴于周新基先生、上海萃竹前期所质押股份存在的被动减持情况并未得到全部解决，仍需与相关

质权人进行积极沟通，未来仍可能存在继续被动减持的情形。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披露的《关

于股东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3）。鉴于陈耀民先生与上海萃竹

为一致行动人，因为二者被动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将合并计算，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票被动减持暨可能继续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0）。

3、公司已督促周新基先生、上海萃竹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依法依规减持公司股份。

四、 备查文件

周新基先生、上海萃竹关于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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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6月18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必康” ）通知，获悉新沂必康积极与质权人沟

通协商，为进一步降低质押风险，于2019年6月17日将其前期质押给柴俊豪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

押股数（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解除质

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质押公告日期

新沂必康 是 1,500,000

2018年12月14

日

2019年6月17

日

柴俊豪 0.27% 2018年12月20日

合计 — 1,500,000 — — — 0.27% —

注：上表中股份质押的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203）。

截至2019年6月17日，上述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6月17日， 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持有本公司股份545,464,73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60%。 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543,387,412股， 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99.62%，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6%。

三、备查文件

1、新沂必康出具的解质押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左中右(重庆)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50%股权 2772.56 1798.3

标的企业主要经营电动汽车租赁， 包含电动汽车长租、短

租、以租代购，现有康迪K10、康迪K11、康迪K17等电动汽

车623辆，目前出租率为65.3%。2018年标的企业营业收入

270.67万元。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825.723

2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机场有限公司41%股权 2327.31 1985.06

标的企业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开展通用机场的投资、经营管

理、机场场道维护、通用航空信息咨询等服务，随着国家低

空领域飞行的开放， 标的企业未来存在较大上升发展空

间。

咨询电话:�朱磊 023-63624740；13883002851

813.88

3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机场有限公司34%股权 2327.31 1985.06

标的企业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开展通用机场的投资、经营管

理、机场场道维护、通用航空信息咨询等服务，随着国家低

空领域飞行的开放， 标的企业未来存在较大上升发展空

间。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539.94

4

重庆科瑞弘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50.98%股权及

334.2549万元债权

2640.37 1200.75

标的企业在綦江区拥有三家药店，主要经营药品零售和批

发，销售药物品种达3000种以上，拥有各类库房面积1950

平方米，办公区域面积达200平方米，拥有上游客户10余

家， 并已于2017年11月进入綦江区基本药物采购会员联

合体。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946.397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应持

股比例

1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1.06亿元，主要生产及经营牙膏、牙刷等口腔护理用品，市场份

额位于全国前列。

咨询电话:�朱磊 023-63624740；13883002851

不低于5500万元 8.979%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10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6月17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6月20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3235�

20.4146�

30.3624�

14.9306�

10.9331�

13.0037�

11.1977�

12.6000�

9.7581�

5.4117�

10.2871�

10.3279�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共

２６

，

０８１

户，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的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刘修华

５

，

３５９．９８２２ ５８．８７５０％

２

潍坊同利

４２８．５６３７ ４．７０７４％

３

聚金山

１９９．９８２４ ２．１９６６％

４

王俊玉

１７６．８９６６ １．９４３１％

５

张美玲

１３０．６３１４ １．４３４９％

６

宋涛

５７．１５１２ ０．６２７８％

７

谭立文

５４．４２９８ ０．５９７９％

８

刘玉江

５４．４２９８ ０．５９７９％

９

杨舒婷

３６．７７１９ ０．４０３９％

１０

杨舒淇

３６．７７１９ ０．４０３９％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２

，

２７６．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不存在老股转让

的情形。

二、发行价格：

５４．９６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２７．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４８．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

购

１

，

１９８

股，网上投资者弃购

１３６

，

７９８

股，合计

１３７

，

９９６

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２５

，

０８８．９６

万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

职业字［

２０１９

］

２８０６５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承销费用

８

，

２６０．５９１６９８

审计、评估及验资费用

１

，

６３４．９０５６６０

律师费用

１

，

４１９．８１１３２１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５．２８３０１９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５５．３６８３０２

发行费用合计（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税）

１１

，

８６５．９６００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５．２１

元

／

股（发行费用除以本次发行股数）

七、募集资金净额：

１１３

，

２２３．００

万元

八、 发行市盈率：

２０．７２

倍 （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

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２２．１８

元

／

股（按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

２．６５

元

／

股（按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对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Ｉ３ＲＨＹ

）。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说

明书中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主要财务数据

１

、资产负债表（合并）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４７

，

２２８．２０ ５３

，

４１０．５５ ４２

，

３３７．２３

非流动资产

７９

，

６０６．５７ ４８

，

０５２．１０ ４２

，

６３０．５１

资产合计

１２６

，

８３４．７８ １０１

，

４６２．６５ ８４

，

９６７．７４

流动负债

３６

，

５４５．６１ ３６

，

６１６．０１ ２５

，

７１２．８７

非流动负债

１

，

５７２．０８ ２８１．２２ ２９９．７２

负债合计

３８

，

１１７．６９ ３６

，

８９７．２３ ２６

，

０１２．５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８８

，

７１７．０８ ６４

，

５６５．４２ ５８

，

９５５．１５

２

、利润表（合并）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３６

，

７４１．６４ １２４

，

７５３．２７ ９３

，

１８０．８２

营业利润

３２

，

４１０．１５ ２５

，

２１０．９３ ２０

，

９８６．４５

利润总额

３２

，

３４０．２５ ２５

，

０９６．５２ ２１

，

１０２．９６

净利润

２４

，

１５２．７０ １８

，

５０２．２９ １５

，

７４９．８４

其中：少数股东损益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４

，

１５２．７０ １８

，

５０２．２９ １５

，

７４９．８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４

，

８５６．０９ １９

，

５８１．３０ １５

，

６４５．８４

３

、现金流量表（合并）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８７９．９４ ２４

，

１９９．７６ １２

，

２０２．２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

，

０２６．８５ －８

，

８４３．５７ －２

，

３４１．９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１０６．８８ －４

，

３７５．９４ －２

，

３１６．２６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

，

０６１．２５ －１

，

０６８．５０ ６０３．０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３

，

１９２．５３ ９

，

９１１．７６ ８

，

１４７．０３

４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１．２９ １．４６ １．６５

速动比率（倍）

０．８２ １．０４ １．０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３０．０５％ ３６．３７％ ３０．６１％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２５．８５％ ３６．１１％ ３０．６１％

主要财务指标（时期）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６．６０ １５．５３ １４．１９

存货周转率（次）

５．４１ ４．９９ ４．５２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３７

，

８４２．６２ ３０

，

２２３．０７ ２４

，

７８２．３５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４１．４１ ３７．８３ ３８．１６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４％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２．３３ ３．５４ １．５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１．９３ １．４５ １．００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１

、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

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

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公司最近三年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审阅截止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已经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阅并出具 《审阅报告》（天职业字

［

２０１９

］

２３４１４

号）。 投资者欲了解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份经审阅的主要财务数据请

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２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业绩预测情况

目前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

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

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合理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可

１－６

月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６３

，

０００

万元至

６９

，

０００

万元， 与上年同期收入

６７

，

９５１．２８

万元相比变动幅度为

－７．２９％

至

１．５４％

； 预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至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 与上年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２

，

９９６．２８

万元相比变动幅度为

－１９．２１％

至

－１１．５１％

。

前述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业绩情况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算数据，不构成公司的

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

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等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

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一）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设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开户人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乐支行

１６０７００９１２９０２０２８８１１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１２０１００７８８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５２１

重庆元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乐支行

３７０５０１６７８１０８００００１６６１

３７０５０１６７８１０８００００１６６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乐县支行

１５４３４００１０４００２１９３７

用途：新建

４

万吨

／

年环保溶剂（

ＭＤＢＥ

）项目、新建

３

万吨

／

年脂肪醇项目、新

建

２

万吨

／

年成膜助剂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为“丙方”。

１

、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３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丽萍、王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

、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丙方。

５

、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

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７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８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

订立其他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会议；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玮

联系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３６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１

保荐代表人 曾丽萍、王飞

项目协办人 潘世海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9

日

（上接

A12

版）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化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 3,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958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

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500万股。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1,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29元 /

股。 根据《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847.48

倍，高于 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1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8587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环节，并于 2019年 6月 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19年 6月 1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9年 6月 19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

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9年 6月 18日（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新化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496，0496，8468

末“5”位数 36894，86894

末“6”位数

690941，815941，940941，565941，440941，315941，190941，

065941

末“7”位数 1812560，3812560，5812560，7812560，9812560

末“8”位数

63375879，27528704，08104433，77748666，61354363, �

54945913，11292639，65924666，1815152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新化股份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31,5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1,000股新化股份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的要求，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19年 6月 17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有 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网下申购；其余 2,59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40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

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万

股)

网下申购

情况

1 罗树培 罗树培 300 未参与申购

2 梁肖霞 梁肖霞 300 未参与申购

3 王辉 王辉 300 未参与申购

4 欧关平 欧关平 300 未参与申购

5 陈斌 陈斌 300 未参与申购

6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新疆前海联合泓鑫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 未参与申购

7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新疆前海联合泳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 未参与申购

8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新疆前海联合泳隽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 未参与申购

9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新疆前海联合研究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00 未参与申购

根据《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

如下：

投资者

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616, 850 38.35% 2, 149, 000 61.40% 0.03483829%

B类 100, 800 6.27% 350, 000 10.00% 0.03472222%

C类 890, 880 55.38% 1, 001, 000 28.60% 0.01123608%

合计 1, 608, 530 100.00% 3, 500, 000 100.00% 0.02175900%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845股余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分别配售给德

邦大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再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本级 -集团自有资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

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2523072、52523073、52523077、5252307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9

日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